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救护车5G物联网服务采购项目比选文件
第一章 比选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采购人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通过比选方式确定服务商一名。
2、本项目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3、本项目服务费用最高限额：人民币5.5万元/年。
二、比选报名
（一）供应商报名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具体如下：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根据本项目所设置的特定条件：
无
三、比选文件领取方式
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
四、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
文件递交时间：2023年5月9日14:00-14:30
文件接收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青苔山路222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采购科
联系人：董老师
联系方式：028-60659207
五、比选时间、地点及方式
比选时间：2023年5月9日14:30
比选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比选方式：采购人组织进行现场评审。
六、比选结果
本次项目按综合评分法，评审小组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选候选人。
第二章 供应商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商务要求

1、服务内容：为医院3辆5G救护车接入市智慧急救平台
2、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3、付款方式：完成合同约定内容并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乙方合法票据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一年度服务费用。
4、服务期内5G物联网服务出现问题由中标人负责解决，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及双方合同约定的要求进行验收。

5.1服务在验收时填写验收记录文件，记录文件应当由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双方签字认可。

5.2提供服务与比选要求不符或不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并要求中标供应商进行补足。

6、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6.1供应商须提供售后服务联系方式，如遇硬件设备故障，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4小时内对故障做出响应，响应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响应、远程视频等；如遇运营商网络故障、政务云外网故障、120平台网络故障、医疗仪器接口故障等相关问题，供应商应协调相关工作人员处理并辅助开展故障恢复工作。

6.2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的1周内，自负费用派出合格的技术人员担任教员到采购人所在地对采购人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也可同安装调试一起）。培训过程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6.3供应商提供定期按需巡检服务，并出具巡检报告。

★二、服务要求

1.车载物联医疗仪器设备和车载调度设备实现生命体征数据采集与传输；

2.车载物联医疗仪器设备和车载调度设备实现GPS或北斗导航终端定位与路线优化；

3.车载物联医疗仪器设备和车载调度设备实现实现与120指挥调度系统对接；

4.供应商需代办 5G 定向流量卡,协调120智慧急救平台IP白名单在运营商备案；

5.供应商需协调申请成都市政务云外网端口；

6.需实现设备与车辆一一绑定；

7.需实现车辆与医院一一绑定；

8.服务期内，保持与120智慧急救平台软件的IP端口迭代升级对接；

9.5G定向物联网卡安装调试，车载5G终端设备为整车车载物联设备提供物联网；

10.供应商提供的5G定向物联网卡所含流量每车大于或等于1500G/月。
三、其他要求

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各类要求编制售后服务方案。

四、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及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约定。

注：1、带“★”要求为实质性要求。

第三章  比选程序及评分标准
一、由采购人自行组成评选委员会，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
二、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分，按评分由高到低排序，评分相同的，以实施方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由评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依次类推。
三、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　值
	评分标准
	备注
	说明

	1
	报价30%

	3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基准价／单价报价)* 30%*100
	/
	

	2
	整体流量超出部分费用20%
	20分
	最终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基准价／单价报价)*20%*100。
	/
	

	3
	售后服务40%
	4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审，方案内容包括：
（1）售后服务承诺函
（2）售后服务人员配置
（3）服务流程设置
（4）质量保障措施
方案（1）-（4）内容齐全的得40分，每有一项内容缺失扣10分，每有一处缺陷扣5分，直至本项分扣完为止。
注：内容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
	技术类评分因素

	4
	业绩10%
	1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类似业绩（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进行评审，提供一个得4分，提供两个得7分，提供三个得10分，本项最多得10分。
类似业绩：有成都其他医院120急救平台对接项目。
	提供合同复印件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
	共同评分因素


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
一、比选申请函（格式自拟）；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不提交）；
三、资格证明材料；
四、报价表（格式自拟）；
五、响应文件；
六、售后服务方案（格式自拟）；

七、类似业绩；
八、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需每页加盖本单位公章，副本可用盖章后的正本复印。
